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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覆 
(a) 香港房屋委員會（下稱「房委會」）在公營房屋發展項目中提供停車場

設施，主要是供有關屋邨住戶或佔用人及其真正賓客與訪客停泊車輛之

用。一般而言，這些停車場只有少量泊車位供有關屋邨的訪客以時租停

泊其車輛，因此未必適合全面將這些停車場的泊車位空置情況向公眾發

放。為支持運輸署的倡議，房委會在重訂停車場管理合約時加入新規

定，要求停車場營辦商發放空置泊車位資訊。現時，房委會轄下 10 個

停車場已透過運輸署的流動應用程式「香港出行易」向公眾提供相關的

空置泊車位資訊（請參考 b 項回覆）。房委會會繼續物色提供時租車位

的合適停車場 1，向公眾發放空置泊車位資訊。 

(b) 10 個停車場所在地點及資訊發放日期如下： 

 地點 資訊發放日期 

1. 彩德邨 4.1.2017 
2. 油麗邨 4.1.2017 
3. 大本型商場 4.1.2017 
4. 寶鄉邨 10.7.2018 
5. 寶石湖邨 12.9.2018 
6. 龍蟠苑 2.1.2019 
7. 葵盛西邨 2.1.2019 
8. 荔景邨 2.1.2019 

9. 長青邨 2.1.2019 

10. 象山邨 2.1.2019 

 

 

 

 

 

 

1 
設有時租泊車位供公眾或購物設施訪客使用的停車場。 

 


